國立高雄大學理學院應用物理學系優良導師遴選辦法

97年12月05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
依104年4月10日第144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法規格式

第1條   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系〈以下簡稱本系〉為獎勵熱心輔導學生之優良導師，特訂定『國立高雄大學理學院應用物理學系優良導師遴選辦法』〈以下簡稱本辦法〉。
第2條   本系專任教師符合以下各條件得為優良導師候選人:

1、 凡在本系擔任導師滿二年以上者。
2、 兩年內未獲選本系優良導師者。
3、 當年度有擔任本系班級導師工作者。
第3條   優良導師之遴選每學年辦理壹次，於每年12月舉行。

第4條   優良導師遴選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選舉，學籍為本系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均得針對  所屬導師投票評分〈1到5分〉，應過半數導生參與投票始得有效，計票後依候選人所得之分數平均值作優先順序排序，並以校內規定可推舉之名額，依序推薦。
第5條   獲選導師將獲頒獎狀壹面，並送理學院參與院級優良導師之選拔。

第6條   獲選優良導師者應積極協助提昇本系輔導活動，或參加由校方安排觀摩活動、演講、座談會公開發表心得。
第7條 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陳請系主任核定後發布，修正時亦同。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